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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优化北京市自然灾害恢复重建相关房
建类项目实施和审批办理程序的意见

（试行）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

神及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，落实主题教育要求，以更加高效

有序有力的举措妥善安置受灾群众，组织实施好灾后恢复重

建工作，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，针对我市自然灾害恢

复重建相关房建类项目实施审批工作，按照特事特办、急事

急办原则，现就简化相关办理程序提出以下意见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门头沟区、房山区全域及昌平区流村镇受到自然灾害损

毁、纳入恢复重建清单的相关房建类项目适用本意见。其他

各区（区域）符合上述条件的相关房建类项目可参照执行。

二、工作原则

（一）严格适用项目认定。

属地区政府或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负责认定适用本意见

的相关房建类项目清单，认定内容包括项目名称、建设必要

性、选址安全性、项目性质、资金来源等，严格避免无关项

目违规搭车，确保建设安全。

（二）坚持节地和耕地保护。

科学合理安排用地，坚持节约集约用地。在保障恢复重

建用地的同时，原则上严格避让永久基本农田，少占或不占

耕地。如涉及临时占用耕地，应采取措施便于土地整理复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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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切实落实规划引领。

坚持规划引领，做好政策衔接，严格落实优化简化后实

施和审批办理程序，维护规划严肃性权威性。经区政府或相

关行业主管部门认定的恢复重建清单内相关房建类项目，在

土地卫片执法工作中，根据自然资源部《土地卫片合法性判

定规则》判定为其他用地中的紧急用地，不认定为违法用地

违法建设；其中属于应办理用地和规划手续的项目，建设单

位在不晚于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六个月内申请补办审批手续

的，不再作为未批先建查处及追究责任。

（四）形成合力加强保障。

各相关部门要强化责任落实。委相关处室和委属相关单

位及时做好业务指导和技术支撑，各分局加快研究落实手续

办理，区政府加强统筹组织协调，高效合力做好恢复重建要

素保障工作。

三、关于临时避险安置住房

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，新建临时避险安置住房的，按照

应急工程项目进行选址建设。应统筹考虑“三区三线”管控

要求、相关上位规划（分区规划、乡镇国土空间规划、街区

控规等）、地质灾害风险评价等因素，根据安置范围及人员

数量，研究确定选址方案，明确临时用地及建筑规模。选址

方案应优先符合已批上位规划，如确需深化细化上位规划，

可先行办理审批手续，如占用规划战略留白用地，应按要求

进行战略留白用地置换，项目竣工验收前按程序完成规划动

态维护及战略留白用地置换工作。选址方案经区政府同意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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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先行使用土地，由相关分局办理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，

提前介入、并联开展施工图设计审查。临时避险工作结束后，

不再转为平急两用设施的，应恢复原状并交还原土地使用者，

不再办理用地审批手续。拟转为平急两用设施的，经区政府

研究同意或由区政府会同我委研究同意，应在不晚于应急处

置工作结束六个月内，申请补办建设用地审批手续，办理用

地审批前需完成相关上位规划维护工作，同时做好被占地单

位和群众补偿安置，相关分局按程序开展审批工作。其他临

时避险用地可参照临时避险安置住房用地管理。

利用现有建筑作为临时避险安置住房的，在符合安全的

前提下，可不办理规划手续。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，原则上

不再作为临时避险安置住房使用，如需转为平急两用设施的

另行研究。

四、关于受灾村庄村民住宅

为恢复受灾村庄生产生活秩序，在宅基地上重建村民住

宅的，由属地乡镇政府按现行程序做好审批手续办理工作。

在非宅基地上建设村民安置住房的，落实已批乡镇国土

空间规划、街区控规等上位规划要求选址建设。在尚未批复

相关上位规划的区域，应统筹考虑“三区三线”管控要求、

地质灾害风险评价、周边配套基础设施等因素编制选址方案，

经区政府研究同意、或由区政府会同我委研究同意，相关分

局负责办理“多规合一”协同平台会商意见并核发建设工程

规划许可证，可同步开展施工图设计审查。选址方案统筹衔

接纳入相关上位规划。如涉及上位规划动态维护、规划战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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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白用地置换等，项目竣工验收前按程序完成动态维护和战

略留白用地置换工作。涉及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的，由属

地区政府向我委来函说明情况和选址必要性，我委会同相关

单位研究并报告市政府和自然资源部后，可先行办理规划审

批手续，同时应在不晚于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六个月内，申请

补办建设用地审批手续，办理用地审批前需完成相关上位规

划维护工作，在此过程中属地区政府应做好群众工作，确保

安全平稳实施。

五、关于受损房建类公共服务设施

（一）原项目已办理相关审批手续

拟严格按照原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审批要求重建的，经

校核符合现行国家及地方规范标准等相关要求，不再办理规

划审批手续。

拟在原自有用地范围内按原规划指标优化方案后重建

的，可参照告知承诺制要求，由申请人提交原规划指标、新

办理发改部门立项（备案）文件等相关材料，并作出按原规

划指标建设的书面承诺后，由相关分局直接办理建设工程规

划许可证，不再通过“多规合一”协同平台办理初审意见或

会商意见。

拟在原自有用地范围内、在原审批要求基础上进行改建

扩建的，可在符合上位规划前提下，由相关分局通过“多规

合一”协同平台开展研究后，办理会商意见和建设工程规划

许可证，不再办理初审意见。

（二）原项目未办理相关审批手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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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照我市公共公益类违法用地违法建设项目相关管理

要求，由区政府结合上位规划情况，组织行业主管部门、属

地乡镇政府等对于项目性质和建筑规模进行研究确定，相关

分局通过“多规合一”协同平台开展研究后，办理会商意见

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，不再办理初审意见。符合我委《关

于规范乡村公共公益项目建设管理简化优化用地及工程规

划审批的指导意见》的项目，可按要求办理相关手续。

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试行。


